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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住民模擬投票教學成果表  (第一場次) 

一、辦理單位：雲林縣選舉委員會 

二、時間：108年 6月 29日  下午 4時 30分至 5時 30分 

三、地點：雲林縣水林鄉水北村和平街 42號 

四、講師姓名：黃慧玲              通譯姓名： 

五、參訓人數及原國籍：11人。 

六、合作機關（構）或單位：社團法人雲林縣婦幼關懷協會及北港戶政事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務所。 

七、辦理方式：（簡述辦理方式及講授內容） 

（一）配合 108年北港轄區新住民機車輔導考照班輔導課程講解協助新住 

      民融入我國社會，新住民參與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，可透過 

      實際參與選務工作，深入瞭解我國選舉制度及投開票方式。 

（二）辦理模擬投票。 

八、活動剪影及說明（照片 4至 6張，表格可自行增加） 

（一） 

說明：講解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制度及投票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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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明：講解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制度及投票方式 

（三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明：查驗國民身分證並領取選舉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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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明：查驗國民身分證並領取選舉票 

（五）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明：指導新住民模擬投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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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明：指導新住民模擬投票 

（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明：講師講解如何填寫 108年新興住民模擬投票教學意見調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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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問題回饋與建議：（請設計問題讓學員回答） 

  （一）於辦理本第一場次（水林鄉）新住民模擬投票教學，當場檢驗模 

        擬投票後之選票，仍有新住民於選票上，圈選於號次欄外，總統 

        副總統、立法委員及政黨票選票各一張之無效票，或許上課時間 

        過於短絀所及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0條規定，參加直轄 

        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舉辦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，投入選 

        務工作，因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派係屬各縣（市）鄉（鎮、市） 

        選務作業中心之職權，畢竟新住民之文化、選舉投票法律認知及 

        習性與中華民國有異。 

  （二）參與本場次新住民模擬投票教學事，一批新住民係從早上上課， 

        直至下午 5時 30分止，身心難免俱疲，出席率較低，尚請諒察。 

  （三）另本會於 108年 7月 23日以雲選一字第 1080000936號函將招募 

        新住民參與 2020年選舉投開票所工作服務名單(黃青春等 40人) 

        名冊轉給雲林縣戶籍地各鄉鎮市公所依規定辦理遴派。 

十、承辦人及聯絡電話：黃慧玲  05-7852845 

 


